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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陈跃平

受最新一波疫情影响， 3

月 12 日起， 本市中小学全部
调整为线上教学， 并重启 “空

中课堂”。 “神兽” 在家上课，

自然需要安静的环境， 这时候

遇到邻居装修可咋办？

近日， 柳城居委会向金山
区石化街道司法所反映， 自启

动 “空中课堂” 后， 有多名家
长向居委会反映因邻居装修产

生的噪音严重影响孩子上课效

果， 而装修业主认为其从事装
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

规定和业主公约， 双方矛盾较
为尖锐。

2 基层调解 2022 年 4 月 5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www.shfzb.com.cn

装修噪音太大

影响孩子上网课

3 月 22 日， 金山区石化街道

柳城居委会收到业主李某反映， 其

位于广霖大楼的自有住房在最近一

波疫情前已经进入装修尾声， 因前

期疫情防控， 工人居家隔离观察，

因此装修暂停。 近期， 装修公司想

继续装修， 但小区物业以“装修噪

声影响中小学生网课” 为由阻止装

修公司装修。

李某表示， 因为装修的缘故他

目前短租在外， 原计划本月装修完

成后退租回家， 但目前因为疫情已

经延长了装修工期， 如持续不允许

装修， 不仅回家入住不知猴年马

月， 在外租房费用也不断上升， 对

其经济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通过了

解， 居委会核实李某反映情况基本

属实， 但居委会和小区物业也了解

到， 3 月 12 日以来， 已有多起居

民反映电钻、 电锤噪声干扰小区内

学生上网课。 此前， 结合疫情防控

需要， 经业委会与物业公司讨论，

决定暂停装修工人进入小区施工。

了解情况后， 石化街道司法所

与柳城居委会就矛盾纠纷化解做了

在线沟通， 认为双方的诉求均有其

合理之处，但允许装修施工，孩子的

网课就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不让装

修， 业主就无法完成装修造成经济

损失，当前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

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 极可能导致

矛盾激化。司法所建议，目前这类问

题无法形成统一的解决方案， 不如

从个案入手， 解决现实中李某与广

霖大楼中相关住户的矛盾。

居委会快速摸排

制定调解方案

为此， 柳城居委会快速排摸广

霖大楼的全体住户， 发现该大楼内

共有两户三名中小学生居家使用

“空中课堂”， 居委会干部对这三名

中小学生的课程表进行了详细的记

录。

另一方面， 司法所积极协助居

委会制定了两套调解方案。 方案

一， 建议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 讨

论在尽可能不影响学生在家上网

课， 又能顾及装修业主的利益的情

况下， 允许业主装修时间设置为中

午 11:30-13:00 以及下午 17:00-18:

30， 同时要求业主、 装修公司与物

业签订装修承诺书。 方案二， 建议

对照学生上课时间制作出分段施工

表， 在学生上课时间采取安静施

工， 在学生休息时间安排正常施

工， 从而尽量减少噪声对学生的影

响。

随后， 柳城居委会组织各方进

行面对面调解， 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公司代表、 装修业主、 人民调

解员开展现场调解。 装修业主一开

始态度坚决， 以装修合法为由要求

装修工人当天入场开展装修。 居委

会书记、 人民调解员告诉业主， 遵

守法律法规是公民守法最基本的要

求， 业主需要考虑装修给邻里带来

的不良影响。 《上海市社会生活噪

声污染防治办法》 第十二条的本意

就是错开装修与大部分居民休息时

间， 从而减少装修噪声扰邻， 居民

依照该 《办法》 第二十条， 也可以

主张装修人停止侵害、 消除危险、

排除妨碍、 赔偿损失。

经调解， 李某最终同意居委会

的建议， 在学生上网课期间， 尽量

不安排施工， 即使施工也开展一些

无噪声工序； 对于一些难免发生噪

声的环节， 将要求装修工人施工时

与网课时间错开。 居委会也表示，

将协助李某与广霖大楼业主相关业

主做好提前沟通， 确保后续装修平

稳完工。

“空中课堂”vs“邻居钻墙”
金山区石化街道柳城居委会巧解网课与装修矛盾

□法治报记者 金勇

陈某和谢某是夫妻， 是杨
浦区某小区商铺的业主。 某物

业公司反映该商铺的物业管理
费已拖欠两年多 ， 合计高达

110 万元。

2021 年 3 月 ， 某物业公
司起诉陈某和谢某， 要求法院

判决陈某及谢某共同支付商铺

拖欠的物业管理费及相应的滞

纳金。 该物业公司负责人王某
称， 从 2018 年 5 月起， 陈某

和谢某以各种理由推脱， 拒付
物业管理费， 物业公司多次催

缴都没有回应， 而物业公司在

此期间一直正常提供物业服
务。 为此， 物业公司希望通过

诉讼途径拿到这笔拖欠的物业
费。

经纠纷双方同意， 法院通

过诉调对接程序将本案移交至

杨浦区房地物业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先行调解。

业主不满物业服务

拖欠巨额管理费

调委会接到此案后立即联系案

件双方当事人。 调解员首先从某物

业公司负责人王某处知晓了陈某和

谢某拖欠物业管理费的基本情况，

随后致电业主陈某。 陈某表示自己

现身处外地， 后续将委托其女婿朱

某前来调委会当面说明情况。

调解员通过朱某的陈述得知，

业主方拒付物业费的主要原因是物

业公司收取的物业费高于同小区居

民住宅物业管理费 5倍之多， 但是

并未提供任何高于或优于其他业主

的服务内容。

此外， 因小区车位不足， 租赁

商铺的单位员工无法在小区内停

车， 陈某曾多次与物业公司进行交

涉， 但始终无果， 最终导致很多单

位因停车不便提前中止租赁合同，

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得知业主方拒付物业管理费

的原因后， 调解员联系物业公司，

核实业主方所说是否属实。

物业公司负责人王某称， 朱某

所说基本属实， 商铺的物业管理费

确实比较高， 该小区普通住宅的物

业管理费每平方米 1.5 元， 而商铺

的物业管理费是每平方米 8 元，由

于商铺的物业管理比普通住宅复

杂， 商铺物业管理费高于普通住宅

是行业惯例。 而且物业费是由小区

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签订服务合

同明确约定的， 是得到业主方认可

的， 现物业公司向业主方收取物业

费合情合理。

王某表示， 物业公司一直不间

断地在提供商铺保洁、 保安及正常

维护服务。 关于停车位问题， 是因

为小区内建造的停车位有限， 不可

能为商铺内租赁单位的所有员工提

供车位。

业主不满调解方案

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了解到这些问题后， 调解员认

为双方分歧点较多， 需要当事人当

面沟通以明确争议焦点。 调解当

天， 调解员首先对物业公司负责人

王某进行引导。 调解员指出， 物业

公司应及时为业主排忧解难， 不断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才能让业主

心甘情愿地交纳物业管理费。 面对

业主提出的问题， 物业公司理当积

极向业主耐心解释说明。

王某表示， 对于停车位的事，

已多次和朱某解释， 并提出多个解

决办法希望能够协商， 但是业主方

始终不满意。

基于对物业公司的主张和难处

的了解， 调解员向朱某进行释法明

理，《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 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

服务人支付物业费。 物业服务人已

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

的， 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

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

费。

业主方缴纳物业费是基本的义

务。 如果认为物业服务存在问题或

物业费用定价不合理， 应该与物业

公司协商解决， 或者通过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不应采取

拒交物业费的消极方法来解决问

题。 朱某听后情绪激动， 认为调解

员在偏袒物业公司， 调解一度陷入

僵局。

释法说理耐心引导

当事双方化解纠纷

在组织第二次面对面调解之

前， 调解员先通过电话与当事人双

方进行沟通。 一方面， 调解员建议

某物业公司从长期合作的角度考

虑， 主动与业主进行沟通， 了解服

务不到位的地方， 听取业主在提高

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上的建议， 积

极改进； 另一方面， 调解员劝说朱

某， 对于某物业公司的不足之处要

通过合理方式沟通维权， 拒交物业

费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激

化矛盾。 双方听了调解员的建议

后， 都表示会认真考虑。

经过冷静思考， 双方的态度都

有所缓和。 王某表示认识到在解决

停车位一事上与业主缺少沟通的问

题， 代表某物业公司再次诚恳地向

朱某表示歉意， 并会在今后着重提

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

同时， 王某提出， 为体现物业

公司的诚意， 免除业主方因拖欠物

业管理费产生的滞纳金， 并且提供

部分租赁商户车位。 朱某听后态度

也缓和下来， 经过仔细考虑， 同意

了物业公司提出的付款方案。

两周后， 调解员经回访了解

到， 纠纷双方都按调解协议积极履

行义务， 并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点评】

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关系相

互依存、 紧密相连。 业主与物业公

司发生矛盾时， 通常会采取拒交物

业费的消极方式， 而忽视了这种行

为的违法性， 业主应在日常加强与

物业公司沟通， 充分发挥业委会、

居委会的积极作用， 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本案是一起长期未能解决的物

业纠纷， 在解决纠纷时， 调解员耐

心地倾听双方意见， 在双方情绪激

动调解工作陷入僵局之时， 适时地

中止调解 ， 给予双方一定的冷静

期， 让双方回归理智之后重新开展

调解工作， 并引导双方正确处理业

主与物业公司的关系， 以解决实际

问题和构建长久和谐友好的双方关

系为出发点， 使双方能够在互商互

谅的前提下进行调解， 最终使得纠

纷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

业主为何拖欠百万物业费？
杨浦区房地物业纠纷调委会耐心引导化解纠纷


